附件2
长海办公开〔20XX〕XX号
长江海事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

（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   年  月  日通过政府网站/电子邮件/信函/电报/传真/当面方式提出海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获得如下信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现答复如下：

□ 你（单位）可以通过以下方式、途径获得相关信息：

□ 同意向你（单位）提供所申请信息。具体如下：

□ 同意向你（单位）提供所申请的部分信息。具体如下：

所申请的其余信息不予公开，理由如下：

□ 你（单位）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

□ 你（单位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。

□ 本机关已就你（单位）提出的公开申请作出答复/你（单位）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五条、三十六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重复处理。

□ 你（单位）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、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机关于  年  月  日通过    形式向你（单位）要求说明理由。

你（单位）说明的理由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机关认为你（单位）所述申请理由不合理，决定不予处理。

□ 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你（单位）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。理由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以下适用于申请内容实为信访、投诉、举报、业务咨询等活动的情况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的申请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。你（单位）可通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渠道提出。

（以下适用于申请人要求更正海事政府信息的情况）
    本机关于    年  月  日收到了你（单位）提出的海事政府信息更正申请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经审查你（单位）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，本机关确定对你（单位）申请更正的信息：

□ 予以更正

□ 予以部分更正

□ 不予更正

□ 无权更正

1.本机关已将你（单位）的更正申请转送        （机关名称），联系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.请向        （机关名称）提出更正申请。

特此告知。

（单位公章或政府信息公开专用印章）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
